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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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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效考核機制說明

壹、依據

教育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修訂頒布之「高級中等

學校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」

（以下簡稱本方案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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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效考核機制說明

貳、目標
一、透過績效檢核機制，提升受輔助社區及學校自

我管理之效能。

二、檢核受輔助社區及學校辦理績效成果，作為本
部後續輔助之參考。

三、廣化受輔助社區及學校之資源共享介面，深化學

校特色發展之動能。

四、引導學生適性就近入學，體現適才適所適性揚才

之目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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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效考核機制說明

參、辦理單位

一、主辦單位：教育部

二、協辦單位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三、承辦單位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

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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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效考核機制說明

肆、辦理對象
本部核定辦理本方案之社區及高級中等學校。

伍、辦理期程
本計畫之績效考核項目包括期末檢核及成果報告

等，各工作項目之辦理期程如下：

一、期末檢核：每學年度下學期期末辦理。

二、成果報告：每學年度下學期期末辦理。

105學年度起專業諮詢為每學期至少辦理一次。

6



績效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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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效考核機制說明

陸、辦理內容

一、專案輔導

(一)社區及辦理學校自評。

(二)針對期中專案報告，本部依補助金額及

期中專案報告成效擇定專案輔導之社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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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效考核機制說明

陸、辦理內容(續)

二、專業諮詢

(一)由本部聘請專家學者組成專業諮詢小組，就

受補助學校之計畫及實際執行時所面臨之問

題，提供專業諮詢或診斷建議。

(二)計畫辦理學校每學期至少邀請前項之專業諮

詢委員到校諮詢1次為原則，並填寫諮詢報
告，供本部做為對學校後續補助之參考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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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效考核機制說明

陸、辦理內容(續)

二、專業諮詢

(一)專業諮詢總表
(彙整一份)

※委員勾選及簽名

(二)專業諮詢表
(每個子計畫請填一份)

※委員簽名

(三)整份寄回至均質化工作小組。

10



績效考核機制說明

陸、辦理內容(續)

三、期末檢核與成果報告

(一)成果報告

1.各校根據自我檢核結果，確實填報表件，

完成期末成果檢核報告書。

2.本方案之執行成效並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

彙整後呈報本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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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效考核機制說明

陸、辦理內容(續)

三、期末檢核與成果報告

(二)受輔助學校於計畫期滿兩個月內將「期末

成果檢核報告書」電子檔上傳至「高級中

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均質化資訊網」及均

質化工作小組信箱，其紙本經核章完備後

逕寄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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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效考核機制說明

陸、辦理內容(續)

三、期末檢核與成果報告

【期末成果檢核報告書】

1.填表說明

2.基本資料表(申請計畫書轉貼)

3.社區總體執行成效檢核

4.各子計畫學校均質化推展情形檢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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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效考核機制說明

柒、辦理流程
一、專案輔導

依補助金額及期中專案報告成效擇定專案輔導之社區。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擬專案輔導表。

由本部邀請專家學者及學校代表討論，研修專案輔導表。

擬定並安排各社區及學校之專案輔導行程及流程。

辦理學校專案輔導說明會及辦理考評小組行前說明會。

受輔助社區及學校辦理自評。

受輔助社區及學校填寫專案輔導表冊，將電子檔上傳至均質化網站
及均質化工作小組信箱，其紙本核章完備後逕寄至國立員林農工。

辦理受輔助社區及學校專案輔導工作。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均質化工作小組彙整專案輔導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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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效考核機制說明

柒、辦理流程
二、期末檢核與成果報告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擬期末成果檢核報告書。

由本部邀請專家學者及學校代表討論研修期末成果檢核報告書。

定稿期末成果檢核報告書。

辦理期末成果檢核報告書填寫說明會（得配合「高級中等學校適
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說明會」辦理）。

受輔助社區及學校填報期末成果檢核報告書並將電子檔上傳至

「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均質化資訊網」及均質化工作小組

信箱，其紙本經核章完備後逕寄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。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彙整各社區期末成果檢核報告書之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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績效考核機制說明

捌、獎懲

一、專案輔導結果得做為次學年持續輔導、經費補

助或中止輔助之依據。

二、各校承辦本方案之績優人員，得由學校依權責逕行

敘獎。

三、辦理本方案之績優人員，得優先提請列入本部優秀

教育人員及公務人員選拔及獎勵。

四、辦理本方案之績優教師及校長，得優先提請列入

本部「教學卓越獎」及「校長領導卓越獎」獎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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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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